
湖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进一步加大力度向民间资本推介项目的函

省直有关单位，各市州发展改革委：

为深入贯彻 4月 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落实好省

委、省政府和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稳就业稳经济推动高质量发

展有关重点任务，大力提振民间投资积极性，现就进一步加大

力度向民间资本推介优质项目有关工作函告如下。

一、高度重视推介工作

向民间资本推介项目工作是助力民营企业进入基础设施领

域、便利获取优质项目信息的重要举措。请你们高度重视，加

强与相关部门单位的协同联动，在此前工作的基础上，进一步

加大力度，通过向民间资本推介项目平台(以下简称“推介平台”),

再尽快组织筛选一批优质项目，加力向民间资本进行推介。

二、确保推介项目质量

1.推介领域。重点聚焦交通运输(含铁路)、能源、水利、新

型基础设施、城市基础设施、环保、仓储物流、制造业等重点

领域筛选项目，农业、林业、房地产业等其他领域也可筛选优

质项目推介。

2.项目规模。单个项目总投资应在 5000万元以上。

3.收益要求。项目收益率不低于行业平均收益率。



4.信息完整。项目信息应确保真实准确完整，联系方式畅通，

项目单位具有引入民间资本参与建设运营的意愿。

5.项目进展。原则上应推介正在开展前期工作的项目，对于

已竣工项目，应为拟委托民营企业运营的项目。

三、提高推介项目数量

请你们在既有推介项目的基础上，结合当前正在开展的“项

目大谋划、谋划大项目”行动，以及本行业本地区招商引资等最

新成果，再筛选一批符合以上条件的优质项目，通过推介平台

向社会公开推介。新推介项目不得与此前推介项目重复（此前

各单位推介项目情况可登录湖南省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

查看）。推介项目应严格按照《民间资本推介 V3.2.12版本操作

说明》（详见附件）在平台进行操作，避免数据无法验证。

四、加大推介宣传力度

坚持即时筛选、即时推介，在推介平台实时更新项目清单

和项目信息。可结合各行业各地方实际，增加推介的针对性。

通过召开推介会、新闻宣传、微信群、短视频平台等多种方式，

线上线下相结合开展推介宣传。

五、建立协调保障机制

各市州发展改革委应建立向民间资本推介项目专项协调服

务保障机制，抓紧组织相关方面与有意向的民营企业开展对接

洽谈，协调有关部门帮助解决项目引入民间资本过程中的困难

和问题，切实提高推介成功率，并积极推动项目落地实施。有



关项目进展情况应通过推介平台及时填报。

以上工作请于 5月 27日前完成。6月起，国省层面将通过

推介平台开展调度，通报各行业各市州向民间资本推介项目情

况，并将有关情况及时上报。

附件：民间资本推介 V3.2.12版本操作说明（另附）

联系人：符斌元，联系电话：89991687

湖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25年 5月 9日



抄送：委内各有关处室单位。


